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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電學院智慧鐵道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114年12月4日學術委員會議通過 

115年5月18日教務會議備查 

第一條 為提升智慧鐵道科技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研究生之英語

能力，增進其國際溝通力及就業競爭力，特依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日間部研究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學程研究生符合下列任一項英語能力檢定標準者，即視為通過本

學程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一)通過本校辦理之英語能力畢業門檻鑑定考試，成績達A級分或B

級分以上。 

(二)通過國際或國內權威機構辦理之英語能力測驗，成績達CEFR B1 

等級(如附件一)。 

(三)其他國際或國內權威機構辦理之英語測驗，需檢具針對該款測

驗參照CEFR經由語言測驗專家認證之完整研究報告，且該款測

驗成績可對照至CEFR B1程度，並經本校應用英文系審核通過。 

(四)前述英語能力檢定成績有效期限為入學日前三年內(自當年8月 

1日起算)。 

第三條 本學程研究生如具備下列任一資格，並能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者，視

為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一)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 

(二)曾在英語系國家接受國中以上正式教育達三年以上者。 

(三)非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或僑生，如能提出國中以上階段之正式

教育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之證明者。 

第四條 研究生曾參加本要點第二條所列任一類英語能力檢定至少一次，惟未

達標準者，得以通過「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日間部研究生英語能力畢業

門檻實施要點」所列其他外語檢定標準之一，以替代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惟境外生不得以其國籍官方語言作替代檢核。 

第五條 本學程研究生若未通過第二條所列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且不符合第

三條 或第四條者，得以參加國際研討會以英文口頭發表論文，並檢

附大會議程、會議現場照片(須能辨識報告人、主持人及聽眾)或指導

教授出具之口頭報告證明，經審查通過後視同達成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 

第六條 研究生符合本要點之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後，應檢具成績單或相關證

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於規定期限內向本學程承辦單位申請初

審。本學程將彙整通過名單及相關資料，於當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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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日前送交教務處複審與登錄。 

第七條 持「身心障礙手冊」或「大專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之研究生經   

本校相關單位審查評估其個別特殊情況，得免適用本要點。 

第八條 研究生如有假借、偽造或變造英語能力測驗成績單或證書等情事，

經查證屬實，即取消其畢業資格，並依法追究相關責任。 

第九條 本要點經本學程學術委員會通過後，送交教務處核備、並提教務會

議備查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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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